銀行債權債務協商協處服務

        中小企業申請資格與文件自我檢核表  (114年3月14日版本)
	申請企業名稱
	
	統一編號
	

	項次
	檢核項目

	1 
	申請企業符合行政院核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請擇一勾選)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億元以下:     　 　     千元；
(實收資本額逾新臺幣1億元，經常僱用員工數      人(最近12個月平均未滿200人);
(經輔導擴充之日起2年內，實收資本額逾新臺幣1億元且員工數逾200人之    年   月;

(經輔導合併之日起3年內，實收資本額逾新臺幣1億元且員工數逾200人之    年   月。  

	2 
	申請企業是否有與境外關係企業一併申請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之需求
	(有(請續填2-1及2-2)
(無(請續填3)

	
	2-1境外關係企業與申請企業之關係類型：(可複選)
  (由申請企業作保或互保
  (與申請企業共用貸款額度
  (與申請企業共同編製合併報表

	
	2-2申請企業與境外關係企業之金融機構借款關係:(均勾選者為適用對象，未能勾選者為不適用對象)
(具有共同本國借款金融機構，本國借款金融機構名稱:                    ，且
(申請企業之金融機構借款總金額大於境外關係企業之金融機構借款總金額。

	檢附文件
	備妥
	未備妥
	備註

	3
	3-1
	申請表
	
	
	已蓋企業大小章

	
	3-2
	財務徵信查詢、聲明事項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已用印及負責人親簽

	
	3-3
	聲明書
	
	
	已填妥聲明事項及蓋企業大小章

	
	3-4
	營運及償債計畫書
	
	
	附企業(含關係企業)及負責人貸款明細

	
	3-5
	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影本(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或會計師財務簽證報告均可)
	
	
	經稅捐機關簽章或附網路申報回執聯

	
	3-6
	近一年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401或403表)
	
	
	有蓋國稅局收件章

	
	3-7
	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企業授權書
	
	
	已蓋企業大小章

	
	3-8
	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企業負責人授權書
	
	
	已蓋企業大小章


申請企業：
負 責 人：
                                (請蓋企業大小章)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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